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2021年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项目

项目名称
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

立项依据
昆明市呈贡区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办学协议书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1E26926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大厦B座6楼

联系电话：0871-67492884

法人代表：李柯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为区教育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是独立核算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二级预算单位。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区教育体育局的职责分工，负责专任教师、系统新增人员人事档案和人事关系的管理；开展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统计工作；负责教师资格证认定及定期注册工作；负责呈贡区与省外优质公、民办学校合作办学事宜，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合作办学项目的引入、洽谈、对接等工作；负责与合作办学学校进行工作联系和协调、服务，做好学校招生、公费学位管理、教师聘用与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合作办学学校的国有资产、固定资产采购、收费等事宜，对学校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监督。负责“三名工程”各项工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2013年呈贡区全面实施教育改革，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总量，提升区内教育竞争力，为充分发挥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于2013年7月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举办昆明呈贡新区中学（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按照协议要求，呈贡区向云大附中支付品牌使用费“办学第一年为100万元，办学第二年为150万元，办学第三年及以后每年为200万元”，2021年为合作办学第8年，按照协议约定应该核拨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200万元。

（二）呈贡区2021年预算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200万元，用于支付协议约定的品牌使用费。

项目实施内容
《昆明市呈贡区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办学协议》中的“办学方式”部分，明确规定了云南大学附属中学负责输出学校品牌、教育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呈贡区人民政府作为甲方每年向云大附中支付品牌使用费。2021年为合作办学第8年，按照协议约定应该核拨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200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工作安排，2021年预算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200万元。下一步，将根据合作办学协议约定，由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向区教育体育局上报请示，经局办公会、局党组会研究决定，拟于2021年4月将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200万元核拨给云大附中呈贡校区，由学校转拨云大附中校本部。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工作安排，2021年预算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200万元。待财政资金到位后，将根据合作办学协议约定，由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向区教育体育局上报请示，经局办公会、局党组会研究决定，拟于2021年4月将云大附中品牌使用费200万元核拨给云大附中呈贡校区。下一步学校将把资金全额划拨至云大附中（本部）账户，由云大附中（本部）统筹计划使用该笔资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关心下，呈贡区不断整合、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加大教育改革和合作力度，不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使呈贡教育有了新的突破和提高，为拉动新区经济建设、聚集人气发挥积极作用。呈贡区合作办学的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扩大，教育发展成果惠及面日益扩大，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大幅度提高。

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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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目标(2021年-2023年)
	 按时核拨资金，助力学校办学水平提高，全面提升学校品牌，吸引更多优质生源就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教育需求。

	
	预算年度(2021年)目标
	 品牌使用费按时按量到位，确保教师生活学习正常开展，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升，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多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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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校数 
	=
	1 
	所
	定量指标
	总分15分，按照计划核定标准与实际核定标准完成情况评定。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大大提升。
	=
	100 
	%
	定性指标
	总分15分，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硬件、软件提升情况评定。
	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每年10月前按时按量核拨昆明呈贡新区中学（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品牌使用费  
	=
	1 
	年
	定性指标
	总分15分，按照计划核拨与实际核拨完成情况定。
	每年按时核拨经费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每年按时核拨品牌使用费200万元 
	=
	200 
	万元
	定量指标
	总分15分，按照预算测算与实际测算完成情况评定。
	协议约定每年200万元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学校品牌形象，传递正确信息给社会，吸引优质生源到校就读。 
	=
	100 
	%
	定性指标
	总分15分，按照学校所发挥名校引领示范作用 评定。
	带动薄弱学校发展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校将继续怀着对教育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服务于呈贡、乃至于云南的基础教育。
	=
	100 
	%
	定性指标
	总分15分，按照学校所发挥引领辐射作用评定。
	影响力及声誉提高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昆明呈贡新区中学（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老师及学生 
	=
	100 
	%
	定性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对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等群众满意度评定。 
	学生、家长、社会满意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 


